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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

关于开展 2023年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（教

高〔2020〕3号）、《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教高字〔2021〕4号）和《全面推进“大思

政课”建设的工作方案》（教社科〔2022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全面提升我省课程思政建设水平，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。

在教育厅高教处指导下，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

决定开展 2023年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立项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项范围

2023年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范围主要包括

课程思政教学改革、课程思政评价体系、课程思政教师队伍

建设、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、课程思政实践基地建设等。

二、立项条件

1.有扎实的探索和实践基础，论证充分、切实可行，申

报单位具备按计划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。

2.项目选题应符合立项范围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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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主持人限 1人，须为各高校在职教师（不含兼职教

师）或教学管理人员，近 3学年（2020年 1月-2023年 1月）

每学年面向本校本科学生至少讲授一门课程，不受讲授科目、

职称与教学年限限制。项目主要参与者原则上不超过 10人（含

项目主持人）。项目成员参与申报项目不超过 2项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.每所高校限报 3项。

2.鼓励各高校间联合申报优秀项目。

3.申报工作要按照个人申请-资格审查-遴选推荐-校内公

示-组织上报的程序进行。

个人申请：项目主持人根据立项范围进行选题，填写

《2023年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

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，向学校提出立项申请。

资格审核：学校审核项目主持人和项目组成员的申报资

格。

遴选推荐：学校根据申报情况，组织专家遴选推荐。

校内公示：对遴选推荐入围的项目，学校进行校内公示。

组织上报：学校对校内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组织上报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1.项目经费。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按项目

质量给予项目经费 3万元左右/项，鼓励项目建设单位给予一

定的经费支持，确保项目按期完成。




